
 

 

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章程》、《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

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以

通讯方式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四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由公司

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独立董事刘端女士召集并主持。本次通讯表决

应参加的独立董事 3 人，实际参加通讯表决的独立董事 3 人。 

全体独立董事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在认真阅读公司提供的资料，

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并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后，对拟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

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进行了会前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，具体如

下： 

1.《关于补充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核了公司提交的《关于补充预

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及其相关材料，我们对上述议案事

前予以认真审查和确认。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

本次补充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

发生的，交易各方业务合作关系较为稳定，交易遵循平等互利、等价

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，符合市场化定价规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



 

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

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也不会因此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

基于此，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 

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 12月 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系《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

第四次会议决议》签署页）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系《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

年第四次会议决议》签署页）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刘  端：__________________ 

王  辉：__________________ 

杨天足:___________________ 

2024年 12月 9日 

 


